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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近似相等，以維持兩高速公路交通量均衡，高公局與遠傳相關

人員必須拿出高度智慧，利用高科技方法尋求公平合理收費制度

，才能免除因計程收費引發的民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七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鑑於農田水利會為全國非政府機關唯一之公法

人，也是農民團體唯一之公法人，其以秉承政府推動農田水利事

業為宗旨，與政府機關有非常緊密關係，與農業政策亦環環相扣

；爰此，如貿然將農田水利會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，未來在

執行農田灌溉排水事業、水資源與水質管理及農田水利防災及減

災等業務時，將造成農田水利會因考量成本因素，導致員工爭取

權益致使人力調配困難等問題，進而使政府賦予之灌溉排水事業

任務執行窒礙難行，徒增國家政策推動及農田水利會會務營運之

困擾。綜上所述，陳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審慎考量農田水利會與

農會、漁會屬性不同，無法自營事業增加收入，且負有秉承政府

推行農田水利事業之使命，以其經營型態、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

等因素來評估，確難符合勞動基準法之適用範圍；且其營運經費

主要由政府補助，如讓是項政策強行通過，將造成政府財政更大

負擔，以近幾年補助款爭取不易之情況，勢將引發農田水利會營

運艱困難題，爰建請「農田水利會不應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

」，以嘉惠農民並永續經營農田水利事業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農田水利會屬性：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一條規定：農田水利會以秉承政府推行農田水

利事業為宗旨並賦予其具「公法人」地位，其性質實類同地方自治之行政主體，與同屬農

民團體之農會、漁會自給自足之經營型態迥異。 

二、農田水利會任務：農田水利會非營利事業單位，其宗旨及所執行之業務均屬政府機關應有

之行為，因此無論在執行業務上及職員行為上，均形同公務機關。我國現有十七個農田水

利會，其營運主要收入來源原係向其會員徵收會費，俾以服務其會員，惟自民國 83 年起，

政府為體恤農民負擔能力，已改由政府補助代繳；自停徵會費迄今，政府補助費用並未依

物價波動、人事費用增加成本而予以調整增加補助經費。目前除少數財務狀況較佳之農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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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會外，多數農田水利會人事成本佔會費收入比率逐年提高，導致農田水利會每年均慘

澹經營，其資金缺口僅得以出售土地及歷年結餘款挹注，長此以往，大部分農田水利會勢

必因營運困難而有由政府接管，增加政府財務支出之虞。 

三、農田水利會待遇、福利較勞動基準法為優厚：依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」規定，農田水利

會之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，視同刑法上之公務員，不得兼任其他公職；爰此，農田水利會

職員雖非屬公務人員，惟卻有類同公務人員之性質，與勞動基準法第 3 條所涵蓋各業之職

業團體具有資方與勞方關係，在法律援引上並不相同。另現行農田水利會各項待遇及福利

係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參照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訂頒之「農田水利會人事管理規則」辦理，

檢視其條文內容與勞動基準法條文內容比較，上開規則對於農田水利會職員之權益保障遠

優於勞動基準法。 

四、農田水利會人員汛期須輪值調節用水、防止災害發生：每年防汛期，為維持渠道暢通及因

應農民灌溉用水需求，農田水利會均須排定輪值人員看守以從事浚渫及水門操作維護、渠

道巡視管理等工作，以確保水路之正常供水及排水；另為防止驟雨造成之災害，亦需即時

調節水門以防災害發生，否則會員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。如農田水利會納入勞動基準

法適用對象，員工加班值班費，依規定應加倍給付，勢必造成農田水利會人事成本大幅增

加，對目前已慘澹經營的農田水利會而言，無疑是雪上加霜。 

五、依勞動基準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：「因經營型態、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

有窒礙難行者，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，不適用之」。以農田水利會

其前述之經營型態、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來評估，尚難符合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可行

性。爰建請「農田水利會不應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」，以嘉惠農民並永續經營農田水

利事業。 

（八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苗栗縣親民啟能教養院院長周本錡先生涉

嫌長期虐打院生事件，身心障礙者變成不肖業者的「沙包和出氣

筒」，實在令人悲痛。本席要求應將教養院勒令停業，撤換教養

院院長，並協助 34 名院生安置至其他教養院，以避免虐打事件再

持續發生；衛生福利部也應立即成立專案小組，儘速在最短時間

內清查全台相關教養院，如有親民啟能教養院之不當管教情事者

，一定要依法重罰或撤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親民啟能教養院多次被主管機關評鑑為丙等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，經評鑑為丙

等或丁等的社福機構應該限期改善，否則就要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、25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

按次處罰，本席不明白：為何該院不但從未遭罰，而且每年仍可獲得政府補助 700 多萬元


